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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0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编号:临 2013－048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转让电子杂志社全部出资权益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背景：成立于1997年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以

下简称“电子杂志社”)系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出资人，清华大学

为主办方的电子期刊出版单位。2005年之后国家出台一系列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规

定，电子杂志社于2009年将主办方变更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

2011年由全民所有制单位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国家有关新闻出版公司须为国有绝

对控股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将电子杂志社出资权转让给清华控股，实现主办权和出资权

的统一。 

 

 本次交易内容：公司以经评估的股东权益价值3247.17万元向清华控股转让电

子杂志社的全部出资权益。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清华控股将与公司签署委托经营管

理协议，电子杂志社日常经营仍由公司负责，原有经营模式不变。因此，本次交易对公

司未来经营无影响。 

 

 公司不存在在过去12个月与清华控股进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交易的情形。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清

华控股转让电子杂志社全部出资权益的关联交易暨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公司向清华控股转让电子杂志社的全部出资权益。 

 

为落实国家有关新闻出版的规定要求，公司经与清华控股初步协商，拟以电子杂志

社 2013年 9月 30日的净资产评估值向清华控股转让电子杂志社的全部出资权益，以使

清华控股既是电子杂志社的主办单位，也是电子杂志社的实际出资人，实现主办权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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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权的统一。 

 

为此，公司聘请了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3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

日，对电子杂志社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卓信大华出具了卓信大华评报字（2013）

第 120号评估报告，以资产基础法为评估方法，得出如下评估结论：本评估报告选用资

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评估结论，即：评估前账面资产总计 12,400.80 万元，评估价值

12,399.78 万元，减值-1.02 万元，减值率-0.01 %；账面负债总计 9,152.61 万元，评估价

值 9,152.61 万元；账面净资产 3,248.19 万元，评估价值 3,247.17 万元，减值-1.02 万元，

减值率-0.03 %。 

 

为此，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评估值 3247.17万元向清华控股转让电子杂志社的全部出

资权益。 

 

为保证电子杂志社的持续稳定经营，董事会同意在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与清华控

股有限公司签署委托经营协议，受托经营电子杂志社。 

 

本次交易对方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持有公司 21.60%的股

权，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不存在在过去 12 个月与清华控股进行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交易的情形。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持有公司 21.60%的股

权，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名称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 8号楼（科技大厦）A 座 25 层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徐井宏 

注册资本 20 亿元 

主要股东 清华控股系清华大学下属国有独资公司，清华大学对其履行出资人职责 

主要经营业务 清华控股依托清华大学雄厚的科技优势和人才资源，在制定清华大学科

技产业发展战略、整合资产、调整结构、协调利益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是清华大学科技企业投融资、科技开发、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化、

对外贸易及经济技术合作交流等重大经营活动的决策和管理中心。作为

清华大学唯一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单位，清华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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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经营管理清华大学全部科技型企业，是清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平

台和孵化器。其经营范围包括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实业投资及管

理；企业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的策划；科技、经济及相关业务的咨询

及人员培训。 

经营成果 清华控股主要拥有同方股份(股票代码“600100”)、紫光股份(股票代

码“000938”)、诚志股份(股票代码“000990”)、启迪股份、清华大

学出版社、清尚装饰、阳光能源等控股子公司，涉及信息技术、能源环

保、生命科技、科技服务四大产业领域。 

财务状况 截至 2012 年 12月 31 日，清华控股总资产为 704.19 亿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为 81.48亿元。2012 年度，清华控股实现营业收入 414.89

亿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85 亿元。 

现金流和未来发展战略 清华控股现金流状况良好。清华控股的战略定位为孵化创新型企业，建

立全线投资基金，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运营发展战略性企业；战略发

展方向为科技产业、知识产业、科技金融业；战略发展的核心手段是基

地化、基金化、平台化、板块化；战略发展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中国高校

产业的引领者和世界标杆，成为产学研一体化的行业巨人，成为清华大

学整体发展的重要力量。 

 

公司与清华控股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不存在不能保证独立性、

不能保持自主经营能力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电子杂志社的全部出资权益，电子杂志社的相关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清华大学 36 区华业大厦 1515、1516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王明亮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主要股东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000 万元，为电子杂志社出资人。 

主要经营业务 编辑、出版、发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计算机网络系统、计算机

软硬件、电子出版物的加工、制作；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

培训；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企

业以外的内容）。 

 

2、经营情况 

 

目前，电子杂志社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同方知网”，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同属公司知识网络产业本部。同方知网本部主从事学术资源的数字出版和知识服

务业务。 

 

其中，电子杂志社拥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电子出版和互联网出版经营许可

证，同上游资源合作单位（期刊编辑部、研究生院、出版社等）订立著作权使用许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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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并向其支付著作权使用费；同方知网负责开发和运营数字出版平台和数字图书馆平

台，并在电子杂志社系列数据库的基础上，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党政机关提供知识

服务和技术服务。 

 

3、财务状况 

 

电子杂志社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科目（单位：元） 2013 年 9 月 30 日 2012 年 12月 31 日 

总资产     124,008,014.08 144,943,942.77 

所有者权益 32,481,879.57 34,413,940.38 

 2013 年 1～9月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67,396,689.11 64,514,978.80 

净利润 -1,932,060.81 1,835,985.09 

 

上述财务数据均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评估值 3247.17 万元为交易价格，实施本次交易。 

 

（三）本次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3年 9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

电子杂志社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卓信大华出具了卓信大华评报字（2013）第 120

号评估报告，以资产基础法为评估方法，得出如下评估结论：本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

法评估结果为评估结论，即：评估前账面资产总计 12,400.80 万元，评估价值 12,399.78

万元，减值-1.02 万元，减值率-0.01 %；账面负债总计 9,152.61 万元，评估价值 9,152.61

万元；账面净资产 3,248.19 万元，评估价值 3,247.17 万元，减值-1.02 万元，减值率-0.03 %。 
 

（四）交易标的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评估值 3247.17 万元为交易价格，实施本次交易。董事会认为：

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合

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关于本次交易的合同尚未签署，公司将在协议签署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背景与目的 

 

经新闻出版总署(新出音[1997]775号)批准，电子杂志社于 1997年 12月 11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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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公司出资。 

 

2005年之后国家相继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

发[2005]14 号)、《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新出办

[2006]616 号)、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一系

列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要求，目的是通过体制改革，理顺包括主办单位与出资人不一致

历史遗留的产权关系等问题。 

 

为此，电子杂志社于 2009 年将主办单位由清华大学变更为清华控股，2011 年由全

民所有制单位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 

 

现根据国家关于新闻出版公司须为国有绝对控股的相关规定，电子杂志社出资人应

由公司调整为清华控股，以满足出版企业主办方和出资方应为国有绝对控股企业的要

求，并实现主办权和出资权的统一。 

 

为此，公司拟将电子杂志社的全部出资权益转让给清华控股。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为落实国家相关新闻出版的规定要求而实施的交易，且交易价

格以评估价值来确定，交易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

完成后，清华控股将与公司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电子杂志社日常经营仍由公司负责。

原有经营模式不变。因此，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经营无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清

华控股转让电子杂志社全部出资权益的关联交易暨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陆致成先生、周立业先生、童利斌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潘晓江先生、杨利女士、左小蕾女士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先审查，同

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3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系为落实国家政策规定要求而实施的交易，且本次交易完成后，清华

控股将与公司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电子杂志社日常经营仍由公司负责，原有经营模

式不变。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4、因《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同方知网（北



 6 

京）技术有限公司存在支付数据库使用费的日常交易，本次转让完成后，上述日常交易

构成公司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日常经营，

符合商业惯例，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发现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5、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交易，同意董事会就公司本次交易的总体安排。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清华控股发生与本次交易相关历史关联

交易。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

志社股权评估项目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13)第 120 号）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20 日 


